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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9月 18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于

对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

〔2018〕第 28 号）。公司董事会组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财务部门对问

询函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分析。现将说明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1. 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投资收益8.6亿元，其中处置长

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6.6亿元，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按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1.6亿元，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4,265.5万元。根据半年报，重大资

产和股权出售事项为出售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

化”）80.1%股权。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 

（1）处置日新疆宜化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

的投资收益计算过程。 

（2）新疆宜化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的计量方法及结果，

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的计算过程。 

（3）半年报显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3倍

有余，全部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工具期初和期末余额均为0。

请说明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具体

情况及其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 



回复：（1）处置日新疆宜化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处置长期股权投

资产生的投资收益计算过程： 

处置日新疆宜化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48,938.40万元，处置80.10%

股权收到处置价款103,999.41万元，确认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

资收益=103,999.41-（48,938.40*80.10%）= 64,799.75万元。 

（2）新疆宜化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的计量方法及结果，

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产生的利得的计算过程： 

处置日新疆宜化剩余19.90%股权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48,938.40*19.90%=9,738.74万元，经评估的公允价值

103,999.41/80.10%*19.90%=25,837.56万元，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权

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25,837.56-9,738.74= 16,098.82万

元。 

（3）半年报显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3倍

有余，全部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工具期初和期末余额均为0。

请说明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具体

情况及其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 

半年报显示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长3倍有余，

主要系处置新疆宜化股权后剩余19.90%股权按照丧失控制权后剩余股

权按公允价值计量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金额为25,837.56万

元，为按成本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工

具期初余额为4,237.96 万元，系2017年度公司为降低实际经营活动中

汇率波动对公司资产、负债和盈利水平变动的不利影响，利用金融机



构提供的外汇产品开展6,528.19万美元人民币与外币调期交易，合约

期间一年，2017年度根据其公允价值重估，将外汇期权内在价值及时

间价值变动4,237.96 万元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期末外汇期权的公

允价值4,237.96万元计入衍生金融资产。公司于本期处置该部分外汇

产品，将其转入投资收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中的相关规定，企业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将处置时

的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

资收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司本期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4265.53万元，确认投资收益4,265.53万元。 

 

问题：2. 今年6月，你公司将新疆宜化80.1%的股权过户至宜昌新

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新发”），目前持有新疆宜化

19.9%的股权，你公司将其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请你公司说明以

下事项： 

（1）你公司是否在新疆宜化董事会或管理层派出代表，是否参与

新疆宜化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新疆宜化的生产经营是否依赖你

公司的技术等，并结合前述因素，说明你公司将新疆宜化19.9%股权确

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合理性。 

（2）以成本法计量新疆宜化19.9%股权的原因，初始入账金额及

期末账面价值的计算过程。 

回复：（1）公司在新疆宜化董事会未派出董事及管理层代表，不

参与新疆宜化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 新疆宜化的生产经营不依赖

我公司的技术，我公司将新疆宜化19.9%股权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是合理的。 



（2）公司在新疆宜化未派出董事及管理层派出代表，不参与新疆

宜化财务和经营决策制定过程，且公司处置新疆宜化股权后仅持有其

19.90%的股权，对该公司生产经营不具有重大影响，故以成本法计量

新疆宜化19.9%股权。 

公司于6月底完成股权处置事宜，收到股权处置的全部价款，公司

按照评估价值及收到处置价款等确认公允价值为

103,999.41/80.10%*19.90%=25,837.56万元，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问题：3. 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额为79.6亿元，

其中对新疆宜化担保额度为4.9亿元，实际担保金额为3.0亿元。在《重

大资产出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中，你公司表示重组完成后，将

与宜昌新发及新疆宜化共同与相关债权人沟通，变更担保方式为你公

司和宜昌新发按照持股比例为新疆宜化提供保证担保；经与债权人协

商无法变更担保方式的，就你公司超出出资比例对新疆宜化提供的担

保，由宜昌新发以持有新疆宜化的部分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新疆宜

化对于你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提供抵（质）押物作为反担保。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担保解决措施的进展情况，截至6月30日你公司是否存在超比

例提供担保的情形，宜昌新发和新疆宜化是否提供反担保措施。 

回复：根据《重大资产出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的约定，截

止2018年9月14日，公司已将新疆宜化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浦发银行

昌吉支行、北京银行乌鲁木齐分行合计3.3亿元借款的担保方式变更为

由公司和宜昌新发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详见公司公告2018—100号），

新疆宜化对上述3.3亿元中由我公司担保的部分，提供了反担保。对于

《重大资产出售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约定的新疆宜化其余借款担



保比例的变更，公司、宜昌新发、新疆宜化和金融债权人四方目前正

在办理和协商过程中，预计2018年12月31日前有望办理完毕。经与债

权人协商无法变更担保方式的，就我公司超出出资比例对新疆宜化提

供的担保，由宜昌新发以持有新疆宜化的部分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

同时新疆宜化对我公司为其借款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2018上半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对新疆宜化担保额度为5.94亿，

实际担保金额为2.986亿元，上述担保均在新疆宜化重组工作完成的

2018年6月13日之前，不存在超比例提供担保的问题。 

  

问题：4. 今年4月，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预案，预计全年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及服务7.2亿元，销售产品

1.3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今年上半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

况，是否达到《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第三十八条的披露要求，

如是，请在半年报中补充披露。 

回复：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详见公司2018年4月21

日湖北宜化2018-032号公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实

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详见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第十二

部分。 

 

问题：5. 报告期内，你公司存在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4,000

万元、应付融资租赁款2,972.2万元。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两笔逾期款项

的逾期利息金额，一直未偿还的原因，逾期期间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和

金额，债权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天津南车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是否对你公司逾期行为提起诉讼或仲裁。另外，请你公司复核

半年报第36页“九、公司逾期未偿还债项”填报内容是否正确，如否，

请及时更正半年报。 

回复：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就逾期借款4000万

事项已于9月12日达成调解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已于

9月23日前向法院申请解除对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我公

司637万股票的查封，公司与天津南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就融资租赁款

2,972.2万元事项目前就逾期利息未达成一致，双方正在积极沟通，暂

时不会对公司提起诉讼和仲裁。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第五十六条规定，公司无逾

期未偿还公司债。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9月26日 




